
□吴学安

“学生都已放假离校的幼儿

园、 学校， 以及节假日休市的证券

管理部门， 还一刀切地安排人员值

班 ， 以应付检查 ， 不但浪费了人

力、 物力、 财力， 还催生了把值班

当成谋取加班费的手段等不良现

象。” 春节前夕， 人民网的领导留

言板上， 有网友吐槽节假日期间，

一些单位的强制加班过于形式主

义。 无意义的加班要求、 表演出的

敬业， 畸形的加班文化让工作变了

味儿 ， 还导致一些原本工作效率

高、 能力强的年轻人身心俱疲， 影

响个人生活 （中国青年报 2021 年

2 月 26 ?）。

职场生态中， 有一种加班屡见

不鲜， 令人感到心累： “唯时长

论” “坐班不做事” “领导不走我

不走” 等形式主义加班现象， 正在

污染我们的奋斗精神。 主动加班只

为“博领导一个点头” 的现象在职

场中并不少见， 出现一种“不加班

就不上进” 的认识。 很多时候， 在

领导面前制造脚踏实地、 勤勤恳恳

的表象， 让领导看到自己努力奋斗

的样子， 还是有利可图的， 或许是

“领导不走我不走” 大行其道的主

要原因。

“唯时长论” “坐班不做事”

“领导不走我不走” ……职场中这

样的加班层出不穷、 屡见不鲜。

常言说“形式主义害死人”， 本

来， 想给领导留下好印象， 这并

没有错， 但刻意创造机会， 让领

导“偶遇” 加班， 一心只求领导

看得见， 说到底还是形式主义在

作祟。 不仅如此， 这种“刷存在

感” 的形式主义加班还从线下延

伸到了线上， “工作群交办公” 俨

然成风。

如果“领导不走我不走” 成了

潜规则， 不管工作干得怎么样， 只

管让领导知道你在加班， 难免有逢

场作戏之嫌。 有的时候， 确因工作

需要的加班， 理应尽力而为， 但

是走形式、 摆架势、 做样子的加

班， 真的让人很心累。 尽管搞噱

头、 摆“花架子” 式加班， 并无

实际效果， 但能吸引领导注意，

或者博取了领导认可， 这在一些

人心目中， 就值了， 这正是一些

加班者“领导不走我不走” 所打

的如意算盘。

不言而喻， 压缩形式主义加班

的空间， 需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机

制。 相关单位要树立不看苦劳、 看

功劳的导向， 无论什么单位， 工作

有没有成效， 不能以工时论英雄，

如果没有效率哪怕工作到天明也不值

得表扬； 另一方面， 根据实际工作需

要加班， 不加没必要、 没效率、 没业

绩的班， 不鼓励大家做很勤奋、 没业

绩的“小白兔”。 相反 ,如果工作高

效， 哪怕一天班不加也应该受到犒

赏。 当然， 要从根本上遏制“领导不

走我不走” 式的形式主义加班， 除了

领导以身作则之外， 更需要在实际工

作中倡导公正的价值取向， 不让老实

人吃亏， 不让偷奸耍滑者占便宜， 才

能让形式主义加班失去滋生蔓延的土

壤。

（作者单位： 江苏省连云港市司

法局法制处）

前沿观察B5
www.shfzb.com.cn

2021 年 3 ? 24 ? 星期三

责任编辑 王睿卿 E-mail:fzbfyzk@126.com

《刑修（十一）》背景下洗钱罪在走私犯罪中的适用

摒弃“形式主义加班”要有釜底抽薪之法

 实?中对于走私货物是否属于

洗钱罪中的“犯罪所得”， 有不同

意见。 两高 《打击非设关地成品油

走私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规定，

向非直接走私人购买走私成品油

的， 可以依照洗钱罪定罪处罚。 该

纪要的 《理解适用》 认为， 上述行

为符合洗钱罪中“将财产转化为现

金” 的行为。 换言之， 该纪要将走

私的货物理解为洗钱罪中的“犯罪

所得”。 这就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在走私犯罪主体可以自行构成洗钱

罪的情况下， 其销售走私货物的行

为是否也成立洗钱罪？

笔者认为， 走私货物属于犯罪

对象， 不属于洗钱罪中的犯罪所

得。 对于犯罪对象的处置是上游犯

罪的延续。 既然立法者不再认为洗

钱行为属于事后不可罚的行为， 那

么， 洗钱罪中的犯罪所得不应包括

走私犯罪的对象。

值得探讨的是， 贪污贿赂犯罪

的赃款无疑属于洗钱罪中的犯罪所

得， 但这类赃款也属于犯罪对象。

如何评判贪污贿赂犯罪的赃款与走

私货物之间的差异？ 事实上， 两者

都属于犯罪对象， 但贪污贿赂犯罪

的对象兼有违法所得的属性。 正因

如此， 对于贪污贿赂赃款的处置具

有处置违法所得的性质， 可以独立

评价； 对于走私对象不具有违法所

得的法律特征， 对这类犯罪对象的

处置属于上游犯罪的延续。

同时， 洗钱罪与掩饰、 隐瞒犯

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犯

罪所得” 的含义有所差异。 前罪侵

犯的是金融管理秩序， 其罪质变现

为使赃款合法化， 因此， 该罪的犯

罪所得不包括走私货物这类犯罪对

象。 后罪侵犯的是司法秩序， 其罪

质表现为赃款赃物的转移和合法

化， 因而， 该罪的犯罪所得可以包

括走私货物、 盗窃赃物这类不具有

违法所得属性的犯罪对象。 《刑修

（十一）》 的出台已经反映出了两罪

“犯罪所得” 的差异性。 后罪的外

延不包括自销赃， 说明对于犯罪对

象的处置仍然受到事后不可发的制

约。 而前罪的内涵包括自洗钱， 所

以其犯罪所得不包括犯罪对象。

据此， 走私行为人销售走私货

物以及向非直接走私人购买走私成

品油的行为， 不构成洗钱罪。 当

然， 该问题在理论和实务界争议较

大。 实?中也有观点认为， 走私货

物销售以后， 其性质就转变为犯罪

所得， 属于洗钱罪的对象。

实?中， 向他人提供账户或者

使用他人账户用于收取走私货款，

是走私犯罪中常见的洗钱行为方

式。 在自洗钱可以独立构罪的情况

下， 上述两类行为成立洗钱罪没有

法律上的障碍。 但罪数问题却分歧

较大。 笔者认为， 对于不同的洗钱

方式应当作出不同的罪数认定。 如

果洗钱行为属于走私犯罪组成部分

的， 属于想象竞合犯， 应择一重罪

论处； 若洗钱行为与走私犯罪之间

相互独立的， 应数罪并罚。

走私行为人既有走私犯罪， 又

实施 《刑法》 第 191条规定的洗钱

行为的， 应当数罪并罚。 在原法律

框架下， 因受到事后不可罚原理的

限制， 走私后又洗钱的不作独立评

价。 洗钱罪的主体扩大后， 后续的

洗钱行为可以独立评价， 因而可与

走私行为数罪并罚。 有观点认为，

使用他人账户收取走私货款的行

为， 是走私犯罪的组成部分， 系一

行为触犯二罪名。 但是， 罪数认定

还是要从规范的视角进行判断。 走

私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包括收取货款

的行为。 在上述行为中， 走私犯罪

和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可以分别评价

不同的行为， 不存在重复评价。 因

此， 以数罪并罚认定符合罪数原

理。

走私行为人以外的主体实施向

他人提供账户等行为的， 如果与走

私行为人不存在通谋， 则单独构成

洗钱罪； 若存在通谋， 其实施的洗

钱行为同时符合走私共犯的构成要

件， 系想象竞合， 应择一重罪论

处。 实?中， 行为人可能既存在实

行走私犯罪的事实， 又与其他走私

行为人通谋， 提供账户用于支付购

买走私货物的货款以及收取销售走

私货物的货款。 这类行为的罪数认

定较为复杂。 笔者认为， 其实行走

私犯罪的行为应当独立构成走私犯

罪。 因这类行为与其他走私分子存

在通谋， 其提供账户的行为同时成

立走私共犯和洗钱罪。 司法机关应

当就其涉及的洗钱罪行与同时构成

走私犯罪事实的部分进行法定刑比

较。 如果走私犯罪处罚较重的， 则

与实行走私行为的部分以连续犯的

原理一罪认定； 如果洗钱罪处罚较

重的， 则以洗钱罪与单独成立走私

犯罪的部分进行数罪并罚。

如何认定对于上游犯罪的明

知？ 实?中， 大多数洗钱的帮助犯

对于上游犯罪无法达到确知的程

度。 笔者认为， 可以分两步走： 一

是判断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 二是

在具有违法性认识的情况下， 如上

游犯罪确属 7类犯罪的， 则认定具

有明知。 因为行为人的这种主观认

知属于概括故意的范畴， 即无论上

游犯罪属于何种犯罪， 均在其主观

意愿范围之内。 但行为人辩解其确

实不知是 7类犯罪， 且作出合理解

释的， 则阻却明知成立。

如何辨析洗钱罪的掩饰、 隐瞒

的目的？ 洗钱罪的某些行为方式与

日常生活行为类似， 而区分这些行

为罪与非罪的关键， 就在于是否具

有掩饰、 隐瞒的目的。 事实上， 洗

钱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表现之一， 就

是切断与上游犯罪之间的联系。 只

要行为人实施了使用、 处置、 转

换、 跨境转移违法所得的行为， 违

法所得与上游犯罪的之间的联系就

被人为割裂， 产生了掩饰、 隐瞒的

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的后果。

因此， 除了日常小额支出之外， 其

他洗钱行为一般可直接认定具有掩

饰、 隐瞒的目的。

行为人同时构成洗钱罪与掩

饰、 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

罪时， 应如何定罪处断？ 这涉及到

两罪的关系。 在原法律体系中， 两

罪具有特殊法和普通法的关系， 属

于包容型法条竞合， 应当优先适用

特殊法， 以洗钱罪认定。 在 《刑修

（十一）》 生效后， 两罪之间的差异

不仅体现在上游犯罪的种类上， 还

表现在犯罪主体的范围上。 两罪在

构成要件上具有交叉关系， 属于交

叉型法条竞合， 应则一重罪处断。

（作者单位： 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第三分院）

□刘晓光 金华捷

为应对国际反洗钱形势， 维护

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经济安全 ，

《刑修 （十一）》 对洗钱罪的构成要

件作出修正， 扩大了该罪的主体范

围。 走私犯罪是洗钱罪 7 类上游犯

罪之一， 这类犯罪在实施过程中必

然会伴随着洗钱的行为。 在原法律

框架下， 如果走私行为人事后实施

洗钱的， 通常是以事后不可罚的原

理不再独立评价 ； 其他行为人掩

饰、 隐瞒走私犯罪所得的， 则以是

否具有通谋为标准， 分别成立走私

犯罪的共犯以及洗钱罪。 由于犯罪

主体扩大， 洗钱罪在适用环节也会

出现不少新的疑难问题。 资料图片


